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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昌南新区工委  昌南新区管委会

关于第四十个教师节表扬模范学校、模范教师、模范班主任和先进教育工作者的决定

各乡（镇），区各部门、各单位，各学校（幼儿园）：

在第四十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为表扬先进，树立典型，进一步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投身教育事业，促进教育事业不断发展，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昌南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决定在第四十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对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进行表扬。

授予景德镇市第十二中学“模范学校”称号，授予金训华等4人“模范教师”称号，授予徐舟等4人“模范班主任”称号，授予卢国芳“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

这些受表扬的个人和集体，在教育教学、学校管理、教育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我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受表扬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我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再立新功。

希望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以受表扬的个人和集体为榜样，学习他们爱岗敬业、严谨治学、勇于创新、无私奉献的精神，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为推动我区教育事业的优质均衡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附件：昌南新区“模范学校”、“模范教师”、“模范班主任”“先进教育工作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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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昌南新区“模范学校”、“模范教师”、“模范

班主任”和“先进教育工作者”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一、模范学校1所

景德镇市第十二中学

二、模范教师4人

金训华（洪源中学）

胡建莲（景德镇市第十二中学）

王辉明（景德镇市第十二中学）

陈金民（洪源中心学校）

三、模范班主任4人

徐  舟（景德镇市第十二中学）

赵昌明（景德镇市罗家学校）

张丽萍（洪源中心学校）

方建平（洪源中学）

四、先进教育工作者1人
卢国芳（社会事业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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